新疆医科大学第七附院汽车维修厂技术参数
一、修理厂基本要求：
1.必须在政府采购网站上备案的正规修理厂
2.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（机动车维修）。
3.具备二类及以上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资质。
4.近3年内无重大安全事故、重大质量投诉、行政处罚记录。
5.拥有固定经营场所、专业维修车间、配件仓库、消防设施。
6.场地与设备要求：维修车间面积满足同时维修≥5台车辆，举升机、四轮定位、动平衡、检测电脑、尾气检测、烤漆房等设备齐全。设备定期检定、维护，状态良好。具备车辆清洁、停放、安全防护条件。优先使用原厂件、品牌正品件，严禁翻新件、假冒伪劣配件，配件可溯源，提供合格证、质保承诺，常用配件储备充足，保障应急维修。
7.付款方式：甲方车辆在乙方维修实行挂账结算，乙方提供合规有效发票，每六个月按实际维修项目数量乘以中标单价据实结算，年预算金额10万元。
8.车辆维修厂拦标价为：具体以甲方提供的车型及材料、工时费用清单对应报价工时费下浮率20%；材料费下浮率19%。
二、技术要求及服务范围：
1.日常保养：机油三滤、刹车、转向、冷却、润滑系统等。
2.机修维修：发动机、变速箱、底盘、电路系统故障检修。
3.钣金喷漆：事故修复、漆面修复、车身校正。
4.轮胎修补更换、电瓶更换、灯光调试、年检协助等。
5.24小时应急救援、故障咨询、上门接车送车。
6.一般故障：24小时内完成；重大故障：明确工期并按时交付。
7.市内全天24小时免费提供拖车救援服务及24全车项免费检查及洗车服务
8.维修质保：配件质保≥6个月，维修工时质保≥3个月。
9.建立一车一档，完整记录维修项目、配件、费用、里程。
10.维修后清洁车辆、安全检测合格方可交车。
11.为甲方承修出厂车辆提供定期回访服务。
12.为甲方车辆提供定期提醒保养服务。
13.为甲方协助提供保险理赔业务。
14.维修结束后出具一式三份维修结算清单。
15.为保证车辆的维修质量，公司严格按照《质量管理体系》的要求，对车辆进行自检、初检、终检的制度，确保甲方的车辆安全。
16.其他依照合同、招投标文件以及行业惯例应当由乙方提供的服务。
17.根据医院实际需求提供节假日加班维修优先等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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